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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測驗說明：
 本測驗僅有一題，提供答案卷 1 張，共 2 頁。作答時，請從答案卷第 1 頁右邊 第 1 行開始作答。
 注意事項： 
一、請用本國文字書寫。二、請抄題並將「我想去__________」空格處填入你想去的地點。三、請於答案卷上作答， 如需擬草稿，請使用題目卷空白處。四、書寫內容不得超出答案卷格線外，並請用黑色原子筆書寫，不得使用鉛筆。五、書寫內容中不可洩漏私人身分或其他標記。六、不可使用詩歌體。七、內容至少四百字以上並務必分段，每段要各有旨意，勿混淆不清。八、要使用正確的標點符號，並善用修辭技巧增進文字的魅力。 
作答方式：請依據題意要求完成寫作。

作文題目： 我想去___________
說明:青春年少的我們，總是充滿著熱情和夢想。有的人想去親近大自然，有的人想去陌生城市；有的人想去幫助別人，有的人想去探索未來。請以「我想去________」為題，根據自己的所學或生活經驗，選一個你有所了解的目標，例如我想去書展、我想去地震災區、我想去宋朝、我想去月球…‥。並說明為什麼你會想去那裡？在那裡你想做哪些事？為了抵達目的，你會付出哪些行動？有沒有什麼感想或是期待？請發揮想像力，寫下心中的嚮往。
※請抄題並將「我想去__________」空格處填入你想去的地點。
